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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本文另有说明，法律意见书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本所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补充法律意

见书（三）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律师工作报告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律师工作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法律意见书》

《募集说明书》 指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最终经签署的作为申请文件上报的《浙江

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申报稿）》

发行人、公司、

春风动力
指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3129，系本次发行的主体

报告期 指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

期间内 指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注：法律意见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系计算中四

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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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 于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担任贵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就该等事宜于2025年7月23日出具

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法律意见书》《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春风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律师工作报告》，并于2025年8

月25日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2025年9月29日出具

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本所律师现根据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确定的

期间内相关重大事项的情况，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对发行人在期间内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本所已经为发行人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

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律

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与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法律意见

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的释义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所作出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1-4

正文 期间内重大事项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本所律师查验的主要材料如下：

（1）期间内发行人的董事会文件；

（2）期间内发行人的公告文件。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2025 年 10 月 21 日，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

诺（修订稿）的议案》，同意调整本次发行方案，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总额由 250,000.00万元调减至 217,876.32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1
年产 300万台套摩托车、电动车及核心部件研产配

套新建项目
350,000.00 145,876.32

2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90,000.00 45,000.00

3 信息化系统升级建设项目 12,000.00 12,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5,000.00 15,000.00

合计 467,000.00 217,876.32

根据发行人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的授权，上述募集资金总额调

减事项属于董事会经股东会授权后决定的事项，无须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所律师

核查后确认：发行人调减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的董事会召开程序和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合法有效。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就本次发行获得的批准以及股东大会

向董事会作出的授权仍有效；发行人调减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的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依据股东会的授权作出决议，除调减本次发行的规模外，本次发行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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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方案未发生变动。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尚需依法获得上交所审核同

意，并报经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

二、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发行人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及批准或授权

本所律师查验的主要材料如下：

（1）期间内发行人的董事会文件；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经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拟募集资金总额由 250,000.00 万元调减至 217,876.32 万元，其中“年产

300万台套摩托车、电动车及核心部件研产配套新建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由 178,000.00万元调减至 145,876.32万元。除上述调整外，期间内募集资金拟投

资项目的批准与授权事项未发生其他变动。

（二）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本所律师查验的主要材料如下：

（1）嘉环建[2025]50号文件；

（2）《募集说明书》。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2025 年 10 月 18 日，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出具《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年产

300万台套摩托车、电动车及核心部件研产配套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

意见》（嘉环建[2025]50号），原则同意《年产 300万台套摩托车、电动车及核

心部件研产配套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内容和环境影响评估结论。

除上述变动外，本次发行其他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无须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

复的情况未发生变化。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调减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金额已取得

必要的批准，本次发行的已履行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等程序，符合《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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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

次发行人的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已取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

审查文件；本次发行尚需取得上交所审核同意，并报经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

册程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1-7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署页）

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陆份，无副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二〇二五年 月 日。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负责人： 颜华荣 经办律师： 鲁晓红

袁 晟

陈家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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